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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珠区民政局 2022 年度行政许可
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

根据《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》的要求，现将我

单位 2022 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2022 年，我局行政许可事项（含子项）15 个，其中 2022

年度取消事项 2 个，保留事项 13 个，保留事项已进驻广东省

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（对外网站：广东政务服务网）；行

政许可申请量 125 宗，其中受理量 125 宗、不受理量 0 宗；

行政许可办结量 125 宗，其中审批同意量 125 宗、审批不同

意量 0 宗。2022 年我局行政许可平均法定办结期限约为 31

天、承诺办结期限约为 1.3 天、实际平均办结时间约为 1.3 天；

承诺办结期限与法定办结时限的比例为 4.19%，实际平均办

结时间与法定办结期限、承诺办结期限的比例分别是 4.19%、

100%，无超期办理现象。

（一）依法实施情况。我局严格遵守审批权限、程序、

环节、条件，依法依规办理行政许可事项，全年没有接到相

关的投诉举报，没有出现违法违规案件。依法取消“住宅类小

区、建筑物的命名”“非住宅类建筑物命名的审核”2 个行政

许可事项，实施层级已为市级，无变相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

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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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公开公示情况。我局全部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均在

广东政务服务网（海珠区民政局网上服务窗口）页面公开公

示实施主体、依据、程序、条件、期限、裁量标准、申请材

料及办法、收费标准、申请书格式文本、咨询投诉方式等信

息。在广东省一体化行政执法平台主动公开本部门主体信息、

职责信息、依据信息、程序信息、清单信息和监督信息等。

继续推进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决定“双公示”工作，公开公示

信息的明确、细化程度符合相关要求。我局全部行政许可实

施过程和执法结果向社会公开。

（三）监督管理情况。我局主动向社会公布监督、投诉

电话，自觉接受群众监督，明确有关工作人员、审批人员的

职责和权限，加强行政审批事中事后监管，严格落实有关监

管措施。定期不定期对住宅类建筑物、社会组织等进行监督

检查，按时完成地名监督检查、社会组织的年报告审查等工

作。加强单位内部对行政许可实施行为的监督情况，及时处

理举报投诉案件。2022 年度，我局暂无发现工作人员违法违

规情况，未收到举报投诉情况。

（四）实施效果情况。我局全部行政许可事项，均做到

依法依规，严格执行，及时受理，按时办结，达到了设立行

政许可预期效果。通过不断优化、调整和规范审批流程，缩

短办结期限，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便利服务，进一步提高审批

效率，富有成效；主动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咨询服务，服务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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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认可度和满意度高。

（五）创新方式情况。创新审批方式、优化审批流程和

规范审批程序。我局 25个行政许可事项全部实现“网上办”“一

次办”，并进驻到区政务服务中心，实行“前台综合受理、后

台分类审批、统一窗口出件”的行政审批模式，实现受理与审

批职责相分离。

（六）推行标准化情况。一是统一规范编制《办理指南》

和《业务手册》，明确行政许可事项名称、实施依据、申请

条件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流程、办理时限、裁量标准及申请的

办法、格式文本等事项。二是在广东省行政执法公示平台上

主动公示执法机构、执法人员、执法依据、复议监督和投诉

举报等事前信息及行政许可等事后信息。三是减少自由裁量

权情况，主动公示民政部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及

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表。

二、存在问题和困难

目前我国尚无出台社会组织方面的法律，现行的《社会

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

内容相对陈旧，未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，给社会组织登记

管理带来制约和障碍；个别执法人员的法治素养、执法能力

也有待进一步提高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

建议完善社会组织法律法规，加大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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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推行电子证照应用，配合做好地名审批的权限调整工作，

动态调整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，进一步提高行政审批的业务水

平和能力，全面、准确地了解和掌握使用广东省一体化行政

执法平台，实现执法过程全程留痕和责任可追溯。加强审批

过程监管，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监督，使审批过程公开透明，

让人民群众放心满意。


